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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建委〔2023〕7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关于加强普陀区集体土地无证建筑 
使用安全管理的通知 

 
长征镇、桃浦镇、万里街道： 

    今年上半年，国务院安委办督导组在我区检查时发现，部分

农村集体土地上无证建筑（无产权证或无工程建筑规划许可证，

下同）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火灾和结构安全等隐患。目前，我区长

征镇、桃浦镇、万里街道农村集体土地上有一批无证建筑，因历

史遗留原因，这些建筑在新建、改建、扩建（含装修工程）过程

中，存在相关手续不全、未经消防审验等问题，部分已经投入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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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的房屋存在着消防和结构安全隐患，后期整改难度大，发生安

全生产事故的风险高。为此，为加强农村集体土地上无证建筑使

用的安全管理，现作如下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请长征镇、桃浦镇和万里街道安排专人在 2023 年 11月

底前对集体土地上无证建筑，按照一建筑一表格（详见附件）的

要求登记造册。每栋建筑都要明确具体的安全管理责任人和管理

人员；对外出租的，房屋所有人要与承租单位签订安全管理协议

书，明确安全管理责任。承租单位需要改建（含内装修）的应当

按照本通知第三点要求执行。 

二、对已经投入使用的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无证建筑，长征镇、

桃浦镇和万里街道要结合经济发展的需要，严格确保建筑安全使

用。根据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部署，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

房屋质量安全和消防安全进行检测和评估，发现隐患应当督促各

村集体组织、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建筑使用单位立即整改隐患，采

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各类安全事故。各单体建筑要明确建筑安全

责任人，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，加强日常检查巡查，特别对在

建筑内违规住人，室内违规给电瓶车充电，违规破坏建筑结构、

违规用火用气、违规电焊切割等重大安全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整改

并立即上报属地街道镇。属地街道镇要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和频次，

会同区建管、消防、城管等部门开展抽查，通过联合执法，提升

工作实效。 

三、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无证建筑不得实施改建、扩建，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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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装修的（不涉及结构变动），各村集体组织、资产管理公司

或者建筑使用单位（含承租人）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

进行施工图设计，并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；报请

属地街道镇审批；同时根据工程规模按以下要求完成审图、检测、

评估等工作，确保建筑使用安全。 

（一）对于建筑面积大于 300平方米或者合同造价大于 100

万元人民币的工程，必须委托审图公司对房屋结构安全、消防安

全等内容进行审查，出具审查意见书，通过后方可施工。工程竣

工后，由属地街道镇初审合格后，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房屋质量

安全和消防安全进行检测和评估，合格后方可使用。另外，对大

空间厂房、洁净厂房、仓库、冷库等特殊建筑，属地街道镇在审

图公司审查、消防安全评估等环节，可以邀请区消防支队派员参

加。 

   （二） 对于建筑面积小于 300 平方米或者合同造价小于 100

万元人民币的工程，参照区小型工程管理办法相关建设程序，向

属地街道镇备案，必要时可适时邀请审图公司、消防安全评估机

构提供技术支撑，共同协助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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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        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

 

 

 

 

普陀区消防救援支队 

2023 年 8月 1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              2023年 8月 1日印发  


